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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日中兒童文學美術交流中心發行的

最新一期《虹之圖書室》，以《臺灣少年小

說的騎手‧李潼》為特集名稱，介紹、翻譯

了李潼遺作、簡略年表與書評。小笠原洽嘉

所寫的〈《少年噶瑪蘭》考〉是其中一篇評

論，透過它大家可一窺李潼作品在日本的研

究情形。

◆	 結尾的年表

在本書的結尾，有一個奇妙的年表。上

半部是從西元 1801 年開始，1867 年結束。下

半部是從 1991 年開始，2021 年結束。（以上

年表，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為巧合）

我不禁要大叫：「我知道這個道

理！」，我打從心裡想說出「真厲害！」等

讚美的話。

上半部記載的人物，有蕭竹友、札亞和

呼吧一家人，特別是老么巴布的事情，非常

詳細。包括他成為加禮遠社的頭目，以及

38 歲時因腎衰竭去世等。

下半部是以新格和美蘭為中心。

新格被推舉為宜蘭縣長候選人，但以

430 票之差落選。他最後的死因，也多少

帶有悲劇性，對讀者而言，將在心中留下

感傷。

新格說：「我也有一句話，請妳記

住。……不要輕易把加禮遠社的土地，讓給

人。」

春天卻這樣回答：「花、草、鹿、人

和土地，都是上天的，運氣好的人，就能得

到。加禮遠社的河水和土地，不是我們的，

我們不能把它讓給誰。」

新格又說：「不管怎麼說，妳一定要記

住；沒有土地的人，就沒有地方住！」

作者李潼病逝於 2004 年。譯者中由美

子在《中國的兒童文學》（久山社出版）

的「後記」中寫道，她最初和李潼見面是

在 1993 年 8 月，於九州宗像市舉行的第二屆

「亞洲兒童文學大會in宗像」。我記得這個

大會的確實名稱為「亞洲兒童文學大會」。

因為這也是我第一次參加的大會，我沒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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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然而，當時的我並沒有立場和李潼、中

由美子見面或交談。

因為這個年表，我不禁要大叫：「我知

道這個道理！」我並不是感嘆新格的不幸，

也不是心痛於李潼的早逝，也不是因作者不

讓潘新格和美蘭結婚、卻讓她和電影導演閃

電結婚而生氣。美蘭的閃電結婚是 2005 年的

事。新格和白色轎車一起行蹤不明是 2014 年

的事。但是，1953 年出生的李潼，卻於 2004

年去世，比自己孕育出來的人物還早離開人

世。或許，這就是我對這件事情無意義的發

怒，以及對於不合道理的無處宣洩所產生的

反抗心理吧！

◆	 跨越的時空

首先，跨越時間。我們必須想起奇妙的

年表。

作品中描寫生活在清嘉慶 5 年（1800 

年）的何社商和書生竹友，在瑞芳小鎮的客

棧認識。竹友向要去加禮遠社做生意的何社

商，拜託他說「帶我一起去。」、「同是出

外人，大家互相照顧，調侃的話、於事無益

的話，就不必再說了。」說這樣的話，是蕭

竹友。他所謂的三人，除了何社商外，還加

上新格。這段對話出現在第八章〈告訴我今

日是何日〉中。

新格於 1991 年的夏天，追趕在同班同

學、CM 女主角美蘭之後，來到了大里的天

公廟。

依據書中記載，我們循著簡略的地圖來

看，新格和美蘭、美蘭的媽媽（星媽）從蘭

陽平原北上到大里。另一方面，時間雖然有

百年之差，何社商和蕭竹友則是從北到東移

動。於是這樣的何社商和蕭竹友、新格三人

巧遇了。

在此，必須要有被稱為空想故事群的獨

特架構。我讀到故事的後面才注意到，不管

怎樣，百年的差異之所以不會成為某件事情

上的障礙，或變得不協調，是因為故事原本

就在創作的階段，妥善地被計算過。

首先，在第一章裡，敘說了女巫一家人

的悲劇。長女春天行蹤不明—那樣一個好

女孩，為何突然不見，於是呼吧在河邊向河

神祈禱，這樣的場景是最初的。之後，有新

格、何社商、蕭竹友發現春天的場景，在那

兒有這樣的描寫：「少女蓄留長髮，額頭綁

著一圈五色的髮帶，她臉頰的膚色稍黑，但

五官異常美麗。少女不像漢人，卻穿著斜襟

布扣的唐裝。」

這一章是前面寫到的第八章，或許在這

本小說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因為這也是清

朝的何社商和蕭竹友、民國的新格，再加上

西元 1800 年的噶瑪蘭加禮遠社的春天，四

個人相遇的章節。—沒有那個廣大的天公

廟。新格真的鑽進了時空隧道，去到以前的

時空嗎？

和何社商告別後，蕭竹友、新格、春

天三人，走向頭圍的街道。何社商也一個

人走了。

「我知道頭城這個地方喔。」新格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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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話。或許因為方向相同，所以讀者會

推測說過去的頭圍，是不是現在的頭城。看

簡略地圖，可得知龜山島的正對面是頭城。

跨越時空，人們持續著，路也持續著。

◆	 空想世界的入口和出口

各個章節都區分為是1800年的故事，

亦或是 1991 年的故事，將這些故事排列來

看，自然地可以看到進入 1800 年的入口。

然後，也很理所當然地，有回到 1991 年的

出口。空想世界的出口和入口，讓讀者抱有

不信任感或是被認為沒有真實感的話，就無

法達成作者的企圖。我一邊記筆記，一邊尋

找入口。我在前面也寫過，吸引我的章節，

是第八章的〈告訴我今日是何日〉。所以，

空想世界的入口應該在這章之前。在它之前

的第七章，蕭竹友第一次出現在故事裡，沒

有出現新格。因此，回溯到第六章，的確有

入口。新格在草嶺古道的最高峰，遇到了因

颱風而發生的暴風雨，當他鑽進岩石凹洞裡

躲避風雨時，接著是打雷。不過，在入口和

出口，雷和閃電都是必要的。我不知道這是

為什麼。我想起幾年前曾在佛教大學唸書，

每當一有什麼事，我便會不可思議地將橙

色、綠色、黃色的彩虹，和舞臺或校舍聯想

在一起，而我並沒能問某個人當中的原因。

在此，引用空想世界的入口部分：「閃

電穿過綿密雨絲，打在巨碑斜面上，竟有

橙、綠、黃三種顏色。這樣的閃光，也在石

碑右側的石砌古道竄跳，閃動極快；觸地的

剎那，還伴隨『咧』一聲。」

這個部分只要在出口處不偶遇相同的

場面，讀者就不會注意到。原本小說這種文

類，這樣就可以，不過，我們必須更用心地

閱讀。出口的部分如下：「霎時雷聲大作，

閃雷啪啪地在岩上閃光，他又看見橙、綠、

黃各色的光點，在洞外右側的石板路上竄

跳。他靜靜地看著，看愈演愈烈的閃光，像

煙火在面前爆裂。他的眼皮，眨也不眨一

下，他要看清楚，這比夢境更真實的一幕，

是怎麼來去的？」

新格就這樣可以從 1800 年回到 1991 年，

也可以回到草嶺古道。

我想起訪問過李潼的中由美子的一段

話：「藉由李潼的帶領，我來到少年新格返

回舊時空的草嶺古道那天，剛好是少年追女

朋友的時候，天上的雲朵好像即將要下起雨

來。……我們一進入少年躲雨的巨大岩石下

方的凹洞，我似乎也感覺回到了從前。」

（《中國的兒童文學》頁 124）

◆	 原住民民族、番仔

少年新格是原住民的子孫這件事，在他

前往 1800 年的世界之前，就先告訴讀者。

例如，阿公對新格說：「咱是平埔族，

噶瑪蘭人」時，意味著「咱的樣貌是有點不

同，但不是『生番』。」雖然知道主角是原

住民，但知道得不是很詳細。我們來聽聽

〈後記〉裡中由美子的說明：「自古住在

臺灣的人們，共有19族，因漢化的程度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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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可分為『高砂族』（因為住在山岳地帶

或離島，留下許多固有文化或語言的九個

族）和『平埔族』（因為住在平地，和漢族

的接觸較多，急速漢化的十個族）。……清

朝時，將所有的原住民都稱作『番』，可區

分為順從度較低的『生番』，以及順從度較

高的『熟番』。……噶瑪蘭人是平埔族中漢

化最遲的種族。所謂的「噶瑪蘭」，是『平

原之民』的自稱，藉以和住在山岳地區的泰

雅族等區分開來。」

如果探究包含噶瑪蘭族在內的原住民

的盛衰，盡是一些不明白的事。然而，我們

並不需要踏足到這個部分。我們有必要聽聽

新格的阿公說的幾句話：「咱是平埔族，噶

瑪蘭人」、「你是阿公的孫子，你我都有平

埔族噶瑪蘭血統。」、「我的阿祖，是平埔

族加禮遠社一個女巫的兒子，叫巴布。……

後來，娶了一個大水中出生的孤女，叫『小

鹿』。」

我們這些讀者體驗了和巴布在一起的

生活，不只如此，我們還到了「小鹿」出生

的現場。父親帝大因酒醉而死，這時，知道

在突然降下的大雨中，有個女嬰誕生了。不

過，生下這個女嬰的產婦，卻在木架屋屋頂

俯身趴著死了。這是「生與死交替」的場

面。新格看到整個家被洪水毀掉的噶瑪蘭

人，能處變不驚，他思考著—在生死交關

的水患之後，為什麼這些人能不動聲色？他

們走在沙丘的腳步，為什麼穩重有力？他有

另一種確定：「堅強的噶瑪蘭人，向前行，

什麼都不怕！」

嬰兒喝「一隻乳房豐滿的母鹿」的鹿

奶長大，不久後和巴布結婚，成為新格的祖

先。這是「人們持續著，路也持續著」的道

理。山豬牙項鍊護身符也被繼承下來。阿公

說過：「人知道自己的血統原脈，做人做事

更清楚。」的確如此，不過，我認為李潼要

說的是：「隨時記得我說的話！」

◆	 新格的寶物

新格將數件寶物裝在背包裡，回到 

1800 年。

我試著把這幾件寶物記下來。有萬能彈

簧刀。「巴布嚇呆了。」、「他睜眼張口，

擺個防禦架勢。」

打火機。「巴布看得又同一套興奮跳

躍。」

隨身聽。附有錄音功能。按下錄音鍵，

會說「巴布，你唱歌，啦啦啦啦啦。」巴布

指著自己，說：「噶瑪蘭‧巴布！」，指著

新格，唱歌似的複誦：「噶瑪蘭‧潘！」

但是，作者讓隨身聽擔任奇妙的角色。

「大清嘉慶五年，這是夏天，經過了

一夜的航行，我和蕭竹友、何社商，還有開

船的旺叢伯，我們來到了春天的故鄉。他們

說，這裡叫加禮遠。」

「船到橋頭自然直，一切走著瞧吧！」

以上是錄了音的部分。我心裡馬上想

著，這個突發奇想很有趣。不過，作者放棄

得很乾脆。沒有比把錄音的內容帶到百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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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這樣的發想更普通了。作者更進一步

地想出，讓這一切化為文字，被紀錄在交給

美蘭的日記本裡。

「潘新格留下的日記本，日日換新的字

跡，自己愈覺得幻化不真。這種事，拿給誰

看，說給誰聽？」

透過朋友陳威龍，日記本裡的文章被新

格的爺爺逐一知曉。

爺爺說失踪的新格一切有上天的幫

助、祖先的庇祐，一點也不驚慌。楊老

師也如平常一樣對待美蘭。被錄下音的內

容，為什麼會被謄寫在一百年後的日記本

上呢？這並非推敲機械論。即使是新格擁

有的寶物，也無法像技術高超的東西那

樣，溝通人類的意志或感情。這樣諷刺的

寶物，我們以近乎討厭的心情來看待。當

被錄了音的內容，後來被謄寫在百年後的

日記本這件事確定後，身為讀者的我們感

受到，這一切不過是因為我們相信美蘭純

粹的愛，以及爺爺對孫子深厚的情感。

此外，還有口琴和口香糖。口琴和蘆

笛的合奏，是招魂的音色。吞下口香糖的巴

布，「只覺得雙腿有力」，他是加禮遠社最

先看到這些東西的人，希望能在父兄面前自

豪。新格讓綠色口香糖的威力發揮到驚人程

度。應該說：李潼，我敬愛你。

◆	 李潼的主張為何？

全書 21 章中，描繪1800年的章節有 14

章。李潼的主張和想法，在描述1800 年的加

禮遠社中，被表現了出來，這點應該沒錯。

道路向前延伸，人也往前行。大家

也知道他想訴說這其中的悠久性。我們在

日常生活中，時常感受到「像是初次見到

一般、非常清楚似的」風景和人物。我們

有幾次「在血液裡流動的不可思議的呼喚

聲」中止步呢？

新格的爺爺事實上毫無保留地述說著

噶瑪蘭的自豪與悲哀。第六章〈讓炫麗的

閃光牽引回舊時空〉的中間部分，有他回

憶以往的內容。爺爺也克服了作為原住民

的自豪與自卑感。他也曾經衡量過和漢人

或滿人的混合。「時代走到今天，哪還有

真正的『青番』？說人『番』的人，自己才

不開化！沒知識才會說這樣的話！新格你說

我們番不番？」、「怕人笑『番』跟笑人

『番』的人，一定是打拚不夠、才能不夠的

人。」

但是，爺爺連噶瑪蘭族的悲哀也說得

很清楚。「噶瑪蘭族實在真悲哀，自己沒有

文字，在宜蘭平原一千多年的歷史，只靠口

傳。而噶瑪蘭話又快沒人講了，……印第安

人跟咱噶瑪蘭人一樣悲哀。」

噶瑪蘭族是入贅的母系家族。雖然「男

人不能決定大事」，但還是以勞力的工作為

中心。只要看巴布的父親札亞就可以清楚了

解。此外，在耕作中，因為只要過了二、三

年，就要讓土地休耕，並沒有土地是自己的

所有物的感覺。他們懷著跟神明借土地耕種

的感恩心情過生活，是一個以巫女和巫術優

先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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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社商如此評價：「加禮遠社是好地

方，有最肥的魚、最大的芋頭、法力最強的

巫師、最勤勞的男人和可愛的孩子。只要不

下雨，加禮遠社的陽光和海風，也是最好

的。」

但是比神靈和惡靈合起來還聰明、厲害

的漢人，今後將會做出什麼事來？巫女們也

無法預測，這是很可怕的。

「噶瑪蘭人自由樂天、善良憨直，所

以田地還是年年少，收成年年壞，人口年年

減。經濟跟人不上，在社會沒地位，所以一

直就有很深的自卑感。」

我認為，何社商以下的證詞，或許在這

部小說中佔有重要的意義。

「噶瑪蘭人就是太樂天，終究要吃虧。

你初次來噶瑪蘭，有些事，還不知。噶瑪蘭

人總是說『天生地養』、『生不帶來，死不

帶去』，不知儲糧，生活簡單，只求快樂過

日，一旦遇上精於算計的漢人，遲早會無立

足之地。……噶瑪蘭人對拜神驅魔這麼熱

中，忌諱也多，漢人知道他們怕死屍，就在

田頭和圳溝丟棄豬、狗遺體，算準了他們不

敢再要那塊地，不敢取用那條圳溝的水，單

是這樣，你想想看，噶瑪蘭地再寬闊，哪禁

得起多少分割？」

新格大喊了 3 次，不，是 4 次。他對著

巴布喊 2 次，對著春天喊 2 次：「記住喔！

長大後不可以把土地讓給人」

請永遠記得我說的話：「請妳記住，妳

也要告訴聰明的巴布，不要輕易把加禮遠社

的土地，讓給人。」

「不管怎麼說，妳一定要記住；沒有土

地的人，就沒有地方住！」

「不要隨便把土地讓給人—」

我能夠聽到新格的聲音和李潼的聲音重

疊著。

然後，又來到奇妙的年表。

1853 年 6 月，加禮遠社向南移動。原來

的加禮遠社剩 7 戶 24 人。這是不可思議的世

界的一卷。

《少年噶瑪蘭》考


